屏東縣體育獎勵金頒發要點
97年6月13日屏府教體字第0970121413號函修正

98年7月21日屏府教體字第0980171253號函修正

98年11月17日屏府教體字第0980272437號函修正

100年4月29日屏府教體字第1000109570號函修正

101年3月23日屏府教體字第1010081713號函修正

104年3月5日屏府教體字第10406453300號函修正
1、 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勵體育成績優秀運動選手及教練，為本縣爭取榮譽並賡續培養與發掘具有體育運動潛能之選手，特訂定本要點。

2、 申請本獎勵金之資格如下：
（一）凡設籍本縣之運動選手，代表國家、本縣或本縣各級學校，具本縣體育獎勵金獎勵標準表(如附件)規定之一者，得申請獎勵金。但代表本縣出賽全中運或因法令規定安置於本縣就讀之學生且能提出無法設籍本縣之法院證明者不受設籍本縣之限制；其教練並得以選手之個人成績申請獎勵金。

  （二）前款設籍本縣之選手，非代表本縣或本縣各級學校參賽者，不予獎

 勵；與他縣市選手搭檔參加國內賽者，亦同。

（三）第一款所稱設籍本縣，係指比賽當時為本縣籍且申請獎勵金時，仍設籍本縣者屬之；所稱代表本縣，係指由本府組隊或以本縣各相關體育委員會或各身障團體名義參賽，且秩序冊內能清楚顯示為上述各團隊名稱者屬之。

  （四）全國性各單項比賽，不以縣市、學校為報名單位，均屬以個人名義參賽，其申請資格應符合本縣體育獎勵金獎勵標準表第(九)項備註各款之規定，且單位名稱需註明為「屏東縣」。   
3、 本縣體育獎勵金之申請，以本府公告申請日期為基準日，凡比賽日期未在基準日內，概不予受理。

4、 前點公告之申請時間、地點、期限及流程，由本府通知縣內各鄉鎮市公所、各身障協會、縣體育會及各級學校協助轉知。全國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身障運動會之申請規定，由本府另行通知辦理。
5、 凡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於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逾期者視同自願放棄，不予補申請。

6、 應提出之申請文件：
（1） 基本文件：

1. 收據：公立機關、學校為各單位之領款收據；私人機關團體或個人應 檢附由本府統一製定之收據。

2. 印領清冊：以本府製定之格式為限。
3. 申請書：以本府製定之格式為限。
4. 成績證明：以各主辦單位核發之獎狀為限。但主辦單位係以獎盃、獎牌核頒無另發獎狀者，得以教育部體育署或中華民國各單項協會所出示之公函或蓋有主辦單位關防之證明正本替代。

5. 戶籍謄本正本：應提出最近一個月內之戶籍謄本，由國小提出申請免附；具教練身分者得以身分證影本替代。
6. 申請第九項者需附學生證明:國中以上需檢附學生證影本（需核章）；國小需檢附學生在學證明（需核章）。
（2） 佐證文件：依本縣體育獎勵金獎勵標準表各項規定分別檢附：

1. 教練應提出證明確為獲獎選手之教練秩序冊。

2. 選手應提出證明參賽項目確實符合申請資格，如秩序冊、賽程表、國手證明或教育部出具之代表隊證明等。 

（3） 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為申請獎勵金者應出具委託書（不含代為送件者），委託人並應於委託書內簽名並蓋章。但由本縣體育會各單項委員會、公立機關、學校統一申請者免。

（4） 切結書 ：具領人如為受委託人，受委託人應出具切結書並保證能將 該獎勵金負責轉交委託人，並加註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等字樣。但由本縣體育會各單項委員會、公立機關、學校統一申請者免。

（5） 申請人所提出之文件如係影本者，應加註與正本相符並核章。

7、 申請人之資格不符不予受理。所提出之文件與規定不符，得當場退件或補正，經通知補正後於複審會議前仍未完成補正者，應敘明理由駁回；經複審結果不符獎勵標準者亦同。

八、本獎勵金之核定為期審核公正，特設審查小組，由本府教育處長擔

任召集人。小組成員包括本縣議會、本府財政處、主計處、教育處、體育場管理所、本縣體育會各一人。

九、本獎勵金由本府教育處初審，加註審查意見連同相關證件提請審查小組複審。
前項初審作業由本府設作業小組，負責初審相關事宜。
十、本獎勵金所需經費，列入本府年度預算支應，並得視本府財務狀況減少獎勵金或停止其辦理。

屏東縣體育獎勵金獎勵標準表

	（一）奧林匹克運動會                                    <單位：新臺幣元>

	名次

獎金類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選手獎金
	120萬
	80萬
	50萬
	15萬
	10萬
	5萬

	教練獎金
	40萬
	27萬
	16萬
	5萬
	3萬
	2萬

	（二）亞洲運動會                                        <單位：新臺幣元>

	名次

獎金類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選手獎金
	100萬
	50萬
	25萬
	10萬
	5萬
	3萬

	教練獎金
	30萬
	16萬
	8萬
	4萬
	2萬
	1萬

	

	（三）世界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世界中等學校運動會、各身障奧林匹克運動會、青年奧運會                                          <單位：新臺幣元>

	個人賽
	選手獎金
	20萬
	10萬
	8萬
	6萬
	4萬
	2萬

	
	教練獎金
	7萬
	3萬
	2.7萬
	2萬
	1.5萬
	1萬

	備註：

1.凡獲獎即得憑獎狀影本或成績證明申請獎勵金。但設有「個人獎」之競賽項目即不再頒給「團體獎」。
2.本縣籍教練獲選為國家代表隊教練，且指導本縣代表隊參賽，得依其指導選手成績申請教練獎金。

3.經大會核列為表演賽或邀請賽者，得以50%獎勵。

	團體賽
	選手每人

應領金額
	比照個人賽之「選手獎金」獎勵。

	
	指導教練

應領獎金
	個人賽之「教練獎金」×「本縣選手實際出賽人數」


	（四）世界各單項錦標賽(含身障錦標賽)、亞洲各單項錦標賽(含身障錦標賽)                                               <單位：新臺幣元>

	表一
	屬亞奧運項目之比賽

	名次

獎金類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個

人

賽
	選手獎金
	3萬
	2萬
	1萬
	8千
	6千
	4千

	
	教練獎金
	1萬
	7千
	3千5百
	3千
	2千
	1千5百

	
	


	表二
	各項比賽非屬亞奧運項目，但屬世運項目者。

	名次

獎金類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個

人

賽
	選手獎金
	1萬5千
	1萬
	5千
	4千
	3千
	2千

	
	教練獎金
	5千
	4千
	3千
	2千
	1千
	1千

	

	備註：
1. 申請本項(表一)及(表二)之國際賽事需符合以下主辦單位規定：
(1) 世界各單項錦標賽：需為國際單項運動總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即IFs）主辦之世界正式錦標（盃）賽。
(2) 亞洲各單項錦標賽：需為亞洲單項運動總（協）會主辦之亞洲正式錦標（盃）賽。
2. 本項申請人應提出之佐證文件為秩序冊、獎狀、主辦單位頒發之成績證明、比賽紀錄表及權責單位核定參賽公函及名冊，以資證明。
3. 申請本項需達同一組(級)參賽團隊達8個國家及8隊(人)以上之標準。

4. 前款獎狀如為外文者應提出中文翻譯本，或經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或教育部或中華民國各單項協會出示之成績證明文件。
5. 應提出之佐證文件如為外文者，比照前款之規定檢附。
6. 凡設有「個人獎」之競賽項目，同一獎項即不再頒給「團體獎」。

	團

體

賽
	選手每人

應領金額
	1. 「選手獎金」×「法定出賽人數」÷「報名選手人數」
2. 團體賽中，本縣籍選手在3人(含)以內者，每人應領金額比照個人賽「選手獎金」數額頒發。
3. 每一種比賽僅能報名參加1項(級、組)比賽之選手(不包括只報名1項比賽)，比照個人賽「選手獎金」數額頒給，但不得超出法定出賽人數。

	
	指導教練

應領獎金
	1. 「教練獎金」×「本縣選手實際出賽人數」。但不得超過法定出場人數。

2. 法定出賽人數6(含)人以下者，獎勵1人。教練2人以上者平分獎金(以秩序冊登載之教練為主)。

3. 法定出賽人數7(含)人以上者，獎勵2人。教練3人以上者平分獎金(以秩序冊登載之教練為主)。


	（五）全國運動會                                           <單位：新臺幣元>

	名次

獎金類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個人

賽
	選手獎金
	25萬
	10萬
	7萬
	2萬
	1.5萬
	1萬

	
	教練獎金
	8萬
	3萬
	2.5萬
	7千
	5千
	3千

	備註：

1. 團體獎金：按個人競賽成績乘以「法定出賽人數」獎助。
2. 團體選手每人應領獎金：「選手獎金」×「法定出賽人數」÷報名人數。
3. 設有「個人獎」之競賽項目即不再頒給「團體獎」。
4. 指導團體教練獎金：以「團體獎金」數額之「三分之一」獎勵。
5. 團體及個人之獎勵皆取至前6名。
6. 破大會紀錄或全國紀錄者，另加發1萬元。
7. 連續獲得冠軍者，連霸1次加發10萬元，連霸2次加發20萬元，至多可申請至6次連霸為止（60萬元）。團體（或球隊）選手連霸獎金每人應領獎金：「連霸獎金」÷「法定出賽人數」；教練獎金以「連霸獎金」之「三分之一」獎勵。


	（六）全民運動會                                          <單位：新臺幣元>

	名次

獎金類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個人

賽
	選手獎金
	7萬
	5萬
	3萬
	2萬
	8千
	6千

	
	教練獎金
	2.5萬
	1.5萬
	1萬
	8千
	3千
	2千

	備註：

1. 因比賽隊(人)數不足，經大會列為表演賽者，不予獎勵。

2. 凡獲獎即可核給，但設有「個人獎」之競賽項目即不再頒給「團體獎」。

	團

體

賽
	選手每人

應領獎金
	「選手獎金」×「法定出場人數」÷「法定報名選手人數」。0

	
	指導教練

應領獎金
	「教練獎金」×「法定出場人數」：

1.法定出場人數6(含)人以下者，獎勵1人。教練2人以上者平分獎金(以秩序冊登載之教練為主)。

2.法定出場人數7(含)人以上者，獎勵2人。教練3人以上者平分獎金(以秩序冊登載之教練為主)。


	（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單位：新臺幣元>

	名次

獎金類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個人賽
	選手獎金
	5萬
	3萬
	1.5萬
	6千
	4千
	3千

	
	教練獎金
	1.7萬
	1萬
	5千
	2千
	1千
	1千

	備註：

1.團體獎金：按個人競賽成績乘以「法定出賽人數」獎助。
2.設有「個人獎」之競賽項目即不再頒給「團體獎」。
3.團體及個人之獎勵皆取至前6名。
4.團體選手每人應領獎金：「選手獎金」×「法定出賽人數」÷報名人數。
5.指導團體教練獎金：以「團體獎金」數額之「三分之一」獎勵。
6.申請人不受設籍本縣之限制。


	（八）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單位：新臺幣元>

	名次

獎金類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個人

賽
	選手獎金
	3萬
	2萬
	1萬
	5千
	3千5百
	2千5百

	
	教練獎金
	7千
	5千
	4千
	2千
	1千
	1千

	備註：

1. 以主辦單位規定之錄取名次為限，符合者憑獎狀影本申請，除獎狀遺失、損毀，可持主辦單位出示之證明替代外，其他成績證明文件，概不受理。

2. 設有「個人獎」之競賽項目即不再頒給「團體獎」。

	團

體

賽
	選手每人

應領獎金
	「選手獎金」×「法定出場人數」÷「法定報名選手人數」。

	
	指導教練

應領獎金
	「教練獎金」×「法定出場人數」：

1.法定出場人數6(含)人以下者，獎勵1人。教練2人以上者平分獎金(以秩序冊登載之教練為主)。

2.法定出場人數7(含)人以上者，獎勵2人。教練3人以上者平分獎金(以秩序冊登載之教練為主)。


	（九）全國原住民運動會（限亞奧運項目）、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限甲組）、教育

部主辦之全國球類聯賽（限甲組）                         <單位：新臺幣元>

	名次

獎金類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個人賽
	選手獎金
	1萬5千
	1萬2千
	7千
	5千
	3千5百
	2千5百

	
	教練獎金
	5千
	4千
	3千
	2千
	1千
	1千

	備註：

1. 以主辦單位規定之錄取名次為限，符合者憑獎狀影本即可申請，除獎狀遺失、損毀，可持主辦單位出示之證明替代外，其他成績證明文件，概不受理。

2. 設有「個人獎」之競賽項目即不再頒給「團體獎」。

3. 因比賽隊(人)數不足，經大會列為表演賽者不予獎勵。

4. 申請教育部主辦之全國球類聯賽者，需檢附秩序冊及獎狀影本，並由學校統一提出申請，大專院校之選手，可由個人名義提出申請。

	團

體

賽


	選手每人

應領金額
	1.「選手獎金」×「法定出場選手數」÷「報名人數」。

2.團體賽中，本縣籍選手在3人(含)以內者，每人應領金額比照「選手獎金」頒發。

	
	指導教練

應領獎金

	「教練獎金」×「本縣選手實際出場人數」。但不得超過法定出

場人數：
1.法定出場人數6(含)人以下者，獎勵1人。教練2人以上者平分獎金(以秩序冊登載之教練為主)。
2.法定出場人數7(含)人以上者，獎勵2人。教練3人以上者平分獎金(以秩序冊登載之教練為主)。


	（十）全國性各單項 錦標賽  (含身心障礙)                 <單位：新臺幣元>

	表一
	屬亞奧運項目之比賽。

	名次

獎金類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個人

賽
	選手獎金
	1萬
	5千
	3千
	2千

	
	教練獎金
	3.5千
	2千
	1千
	7百

	

	表二
	各項比賽非屬亞奧運項目，但屬世運項目者。

	名次

獎金類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個人

賽
	選手獎金
	5千
	3千
	2千
	1千

	
	教練獎金
	2千
	1千
	0.7千
	0.5千

	

	表三
	各項比賽依實力分級比賽（限亞奧運項目）

	名次

獎金類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備註

	個人

賽
	選手獎金
	3千
	2千
	1千
	

	
	教練獎金
	1千
	0.7千
	0.5千
	

	備註：本項目限教育部體育署輔導之全國各單項協會所主（承）辦之比賽，參賽選手必須符合學生資格（高中職以下），方可申請。每位選手每年最多可擇三筆最優成績申請獎勵金，其教練並得依各選手申請之獎勵項目申請之，並應符合以下各款之規定：
1. 凡各項比賽總參賽縣市數必需達8縣市以上。

2. 以個人名義報名參加全國性馬拉松（全馬）比賽者，可依表一規定申請。
3. 全國性各單項身心障礙錦標賽不受第1.2款之限制，其獎勵金之核給名次，應符合參賽人數三人取一名、四人取二名、五人取三名、六人取四名獎勵之規定，並以大會核頒之獎狀影本申請，其他成績證明文件概不受理。但大會係核頒獎盃、獎牌、獎旗者，需請主辦單位開立成績證明佐證。
4. 本項獎勵金不獎勵「選拔賽、表演賽、觀摩賽、友誼賽、排名賽、邀請賽、公開賽」。
5. 亞奧運及世運比賽項目依下一屆亞奧運及世運之比賽項目為申請標準。
6. 各項比賽如屬亞奧運比賽，參加國小最高級組者，可依表一申請。

7. 學齡前選手不予獎勵。

8. 法定出賽人數為5人(含)以上之球類選手及教練，如因能力分組為表三，可依表二提出申請。

	團

體

賽


	選手每人應領獎金
	1.「選手獎金」×「法定出賽人數」÷「報名選手總人數」。

2.每一錦標賽僅能報名參加1項(級、組)比賽之選手(不包括只報名1項比賽)，比照個人賽「選手獎金」數額頒給，不受第1款之限制，但不得超出法定出賽人數。

	
	指導教練應領獎金
	「教練獎金」×「本縣選手實際出賽人數」。但不得超過法定出場人數：

1. 法定出賽人數6(含)人以下者，獎勵1人。教練2人以上者平分獎金(以秩序冊登載之教練為主)。

2. 法定出賽人數7(含)人以上者，獎勵2人。教練3人以上者平分獎金(以秩序冊登載之教練為主)。


	（十一）全縣運動會、本縣中小學運動會                     <單位：新臺幣元>

	名次

獎金類別
	破大會

紀錄
	各團體球類競賽第1名
	備註：

1. 球類比賽，以法定出場人數為5人以上團體球類比賽為限，且應有8隊以上參賽。

2. 表演賽不予獎勵。

	個人獎金
	2千
	
	

	教練獎金
	2千
	2千
	


	（十二）全國各類民俗技藝錦標賽                          <單位：新臺幣元>

	名次

獎金類別
	第1名
	第2名
	名次

獎金類別
	第1名
	第2名

	每隊獎金
	1萬
	5千
	個人獎金
	3千
	2千

	教練獎金
	2千
	1千
	教練獎金
	2千
	1千

	備註：

1. 總參賽縣市數達10縣市以上，且各類（組）比賽參賽團隊達8縣市(含)以上，且參賽隊(人)數達10(隊)人(含)以上者得申請獎勵金。

(1) 法定出場人數6(含)人以下者，獎勵1人，教練2人以上者平分獎金(以秩序冊報名教練為主)。

(2) 法定出場人數7(含)人以上者，獎勵2人，教練3人以上者平分獎金(以秩序冊報名教練為主)。

(3) 個人獎金每位選手每年最多可擇1筆最優成績申請，團隊獎金每校每年最多可擇1筆最優成績申請。

2. 本獎勵金得以學校名義申請，具領人以各校校長代表，由各校本權責頒發給參賽學生；教練仍需以教練身分申請。

3. 本項獎勵金之申請，凡獲獎學校得憑獎狀或成績證明申請，不限比賽項目。


申請須知：
一、本獎勵金之申請方式，自104年度開始實施，不溯及既往。

二、各項文件代號：
(1) 必備文件：1.領據。2.印領清冊。3.申請表。4.獎狀或破全國紀錄證明。5身分證明。
(2) 佐證文件：7.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或教育部出具之代表隊名單證明或國手證明。8.秩序冊。9.賽程表。10.學生證明。
(3) 6.委託書及切結書(獎勵金非匯入得獎選手(教練)帳戶者應提出，收據並應改為受委託人姓名)。
四、申請各項獎勵金應附之文件：
（一）申請第（一）、（二）、（三）、（五）、（六）、（七）等6項者：
      A本府主動核給者：(1.收據)（由本府自備，選手簽名）。
          B於統一受理申請期間內申請者：(1.領據+2.印領清冊+3.申請表+4.獎狀或
            破全國紀錄證明+ 5身分證明)＋教練加附(8.秩序冊)±(6.委託書及切結
書)。
    （二）申請第(四)項者：(1.領據+2.印領清冊+3.申請表+4.獎狀或破全國紀錄證明+5身分證明)＋(7.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或教育部出具之代表隊名單證明+8.秩序冊+9.賽程表)±(6.委託書及切結書)。
    （三）申請第(九)項者：(1.領據+2.印領清冊+3.申請表+4.獎狀或破全國紀錄證明+5身分證明) ＋教練加附(8.秩序冊) ±(6.委託書及切結書)。
    （四）申請第(十二)項者：(1.領據+2.印領清冊+3.申請表+4.獎狀或破大會證明+5身分證明)＋教練加附(8.秩序冊) ±(6.委託書及切結書)。
  （五）申請第(十一)項者：(1.領據+2.印領清冊+3.申請表+4.獎狀或破全國紀錄證明+5身分證明+10學生證明)＋(8.秩序冊+9.賽程表) ±(6.委託書及切結書)。
  （七）申請第(八)項者：(1.領據+2.印領清冊+3.申請表+4.獎狀+5身分證明)＋  教練加附(8.秩序冊) ±(6.委託書及切結書)。
五、申請文件及證明文件依下列次序裝訂，號次較小者在上，除領據為A5格式外，
其餘請影印成A4格式：
1.領據。2.印領清冊。3.申請表。4.獎狀或破全國紀錄證明。5身分證明。6.委託書及切結書。7.國手證明或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或教育部出具之代表隊名單證明。    8.秩序冊。9.賽程表。10.學生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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